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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赠扶养协议提供一种新选择

用遗产请个“外人”帮着养老
父母立遗嘱把房产留给二儿子后，又跟大儿媳签下遗赠扶养协议（以下简称扶

养协议），约定只要大儿媳赡养老人并送终，就把同样的房产给她。叔嫂为此闹上法
庭，最终法院二审确定，扶养协议合法有效，房产归大儿媳所有。江苏苏正律师事务
所俞沐言认为，很多人都知道遗嘱有用，却不知道还有法律效力更甚于遗嘱的扶养
协议存在。“扶养协议既是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提供了‘用遗产请人帮着养老’的选
择，也能给只想要遗产却不愿尽孝的子女们一个限制。”

上海的老李和老张夫妇一共养育了
三个儿子。2013 年 5 月，二老分别立下
公证遗嘱，表示将自己名下的房产份额，
由二儿子继承。几年后，二老被二儿子
送去了养老院。

2017 年 5 月，二老在养老院与大儿
媳签订了一份遗赠扶养协议，主要内容
是二老与大儿媳建立遗赠扶养关系，由
大儿媳负责对二老的生活进行照料，及
负责身后事的处理。二老则将名下享有
的房产份额赠与大儿媳。

2023 年二老去世后，大儿媳拿出这
份遗赠扶养协议，要求继承相关房产份
额。二儿子认为大嫂本就有照顾公公婆
婆的义务，不认可这份遗赠扶养协议。
双方争执不下，二儿子便起诉至当地法
院，请求判决将二老名下的房产份额，按
照之前的公证遗嘱继承。

二儿子认为，父母立有公证遗嘱在
先，大嫂属于近亲属，是姻亲亲属范畴，
没有与二老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的主体资
格，该协议应当无效，并且该协议不是父
母的真实意思表示，父亲的签名是受大
嫂欺骗签下的，母亲老张没有在协议上
签名，只按了手印，手印也不真实。

大儿媳辩称，由于二儿子对二老的
照顾不佳，甚至把他们送去了养老院，所
以二老才会选择自己作为扶养义务人。
遗赠扶养协议是二老亲手拟定的，当时
还有两名证人在场，应属真实有效。

经司法鉴定，遗赠扶养协议上的签
名系老李本人所签。两名到场证人也证
实，二老让他们现场见证了遗赠扶养协
议的签订全过程，是由老张陈述协议内
容，老李书写并在协议上签字。老张因
为手抖，故未签字而按了手印。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遗赠扶养协
议上老李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证人亦
到庭陈述当天签署遗赠扶养协议的具体
过程，故该协议有效。结合大儿媳按协
议约定，定期向老李转账以及操办了丧
事并支出了丧事费用等，确认大儿媳已
履行了协议中的义务。公证遗嘱中所涉

遗产的处理，若与遗赠扶养协议相抵触
的，则按遗赠扶养协议处理。故一审法
院判决由大儿媳按遗赠扶养协议中的约
定，继承二老名下房产份额。

二儿子上诉至上海市一中院。法院
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大儿
媳与二老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其主体是
否适合；二是该协议是否为二老的真实
意思表示。

首先，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法定
扶养义务，但未规定儿媳对公婆有法定
扶养义务，大儿媳也非二老的法定继承
人，所以大儿媳作为遗赠扶养协议的扶
养人，并无不当。本案中二老和大儿媳
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是自愿的，是二老于
养老院生活期间，需要即刻照顾的背景
下，才与大儿媳订立。大儿媳在此之后
也尽到了照顾、供养及为两位老人送终
的约定义务。此外，遗赠扶养协议也是
一种附义务的遗嘱，即大儿媳必须履行
相应的义务，才能取得财产。所以本案
中，大儿媳主体适格。

其次，案涉遗赠扶养协议系二老在
子女不在场情况下所订立，由协议双方
共同签署，并有证人在场见证，当事人意
思表达明确，内容与法不悖，当属有效。
大儿媳已经尽到了协议中约定的义务，
理应获得遗赠。二儿子认为遗赠扶养协
议存在欺诈，非二老真实意思，但缺乏事
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

同时，相关法律规定：被继承人生前
与他人订有遗赠扶养协议，同时又立有
遗嘱的，继承开始后，如果遗赠扶养协议
与遗嘱没有抵触，遗产分别按协议和遗
嘱处理；如果有抵触，按协议处理，与协
议抵触的遗嘱全部或者部分无效。本案
中，二老虽然立有公证遗嘱，但又立有遗
赠扶养协议，所以在
两者内容互有抵触
时，应按遗赠扶养协
议的内容予以处理。

法 院 遂 驳 回 上
诉，维持原判。

弟弟起诉嫂子争父母房产，
法院支持嫂子

记者：法律为什么要
规定遗赠扶养协议？

俞沐言：遗赠扶养协
议来源于我国农村的五
保制度，是一种旨在保护
与关爱弱势群体、具有社
会 保 障 功 能 的 制 度 。
1985 年颁布的《继承法》
中就规定了遗赠扶养协
议，后又在《民法典》中有
了 进 一 步 的 修 正 和 完
善。扶养协议的本质，是
用遗产买“外人”来扶养
自己，是在法定继承人扶
养老人之外，又给了老人
一种安享晚年的选择。

记者：案例中法官认
为遗赠扶养协议是一种
附义务的遗嘱。请问二
者有哪些差异之处？什
么情况下用遗赠扶养协
议好，什么情况下用附义
务的遗嘱好？

俞沐言：附义务的遗
嘱本质上还是遗嘱。我
认为二者相比，主要有以
下 5 点区别：一是遗赠扶
养协议的主体必须是法定
继承人以外的自然人、国
家或其他社会组织；而遗
嘱的主体就是法定继承
人。二是遗赠扶养协议只
涉及财产权利，而遗嘱不
仅包括财产权利，还包括
债务在内的财产义务。三
是遗赠扶养协议是遗赠方
和扶养方自愿协商一致成
立的，而遗嘱是立遗嘱人
的个人法律行为。四是遗
赠扶养协议是有偿的、相
互附有条件的，而遗嘱是
将财产遗赠给出去的行
为。五是遗赠扶养协议从
协议成立之日起开始发生
法律效力，遗嘱是从立遗
嘱人死亡之日起发生法律
效力。

遗赠扶养协议可以
减少家庭成员因遗嘱而
产生的纠纷，有效确保老
人晚年生活要求得以满
足，尤其是避免案例中那
样子女把老人送进养老
院后不闻不问的情况出
现；但也存在效力有限、
灵活性欠缺的问题。遗
嘱具有定向传承、充分尊
重老人自由意志、确保子
女利益等优点；同时也存
在落实困难、无法避免债
务和税务、未必能保证老
人晚年生活水平等缺点。

当老人想保障子女
的继承权益、明确分配继

承财产时，可以采用附义
务的遗嘱；而当子女疏于
赡养、老人想将继承财产
另行处置，以确保自己得
到赡养时，可以采用遗赠
扶养协议。

记者：要想成为遗赠
扶养关系中的扶养人，必
须满足什么条件？

俞沐言：《民法典》规
定，扶养人必须是遗赠人
的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公
民或组织，并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能履行扶养
义务。

目前法定继承人包
括配偶、子女（婚生或非
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
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

（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
养关系的继父母）、兄弟
姐妹（父母的兄弟姐妹、
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
的 兄 弟 姐 妹 、养 兄 弟 姐
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
姐 妹）、祖 父 母、外 祖 父
母。除此之外，其他亲属
都不属于法定继承人，可
以和非亲非故的案外人
一样，成为扶养人。

记者：签订遗赠扶养
协议的要求是否比立遗
嘱的要求要高？

俞沐言：签订遗赠扶
养协议确实比订立遗嘱
的要求要高，因为必须要
扶养人与遗赠人自愿协
商一致，不存在欺诈、胁
迫等情形，且协议内容是
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
违反法律规定，不违背公
序良俗。

订立遗嘱则只要遗
嘱人和遗嘱形式符合《民
法典》的规定，只需要遗
嘱人单方的意思即可。

遗赠扶养协议本质
上是一种合同，当其中一
方反悔想要解除时，参照
合同的解除来处理即可：
首先，双方可以协商，一
致同意协议解除。其次，
如果一方的情况发生变
化，有正当理由时可以要
求 双 方 协 商 解 除 协 议 。
如果是遗赠人提出解除
协议的，遗赠人应对扶养
人已尽的义务在经济上
给予适当补偿；如果是扶
养人提出解除协议的，遗
赠人一般不给予扶养人
经济补偿。第三，当一方
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时，协

议解除，且遗赠人应偿还
扶养人已支付的供养费
用。

记者：遗赠扶养协议
的法律效力是否一定优
于遗嘱？

俞沐言：根据法律规
定，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
最高，其次是遗嘱，最后
是法定继承。

遗赠扶养协议的扶
养人履行了义务，因而效
力最优先。遗嘱是遗嘱
人的真实意思，所以又比
法定继承优先。在继承
开始后，如果被继承人生
前立有遗赠扶养协议又
立 有 遗 嘱 ，内 容 相 冲 突
的，以遗赠扶养协议的内
容为准。如果遗赠扶养
协议与遗嘱没有抵触，遗
产分别按协议和遗嘱处
理。

因此，遗赠扶养协议
的效力一定优先于遗嘱
继承，这个效力的优先与
签订扶养协议和遗嘱的
时间先后顺序无关。

记者：签订遗赠扶养
协议需要注意哪些要点？

俞沐言：在签订遗赠
扶养协议时，需要注意这
5点：

一要找对扶养人；二
要双方意思一致且真实；
三要在扶养协议中，写明
双方当事人的基本信息，
遗赠人的权利义务，扶养
人的权利义务，协议的解
除，争议解决条款等。四
要形式正式，一般应采用
书面形式，并邀请至少两
名见证人（无利害关系的
人）进行见证，从而避免
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不必
要的争议；五要知道遗赠
扶养协议自双方意思表
示达成一致时起即发生
效力，而不必画蛇添足地
写上“某年某月某日开始
生效”。

扶养协议订立要求更高，
法律效力更强

俞沐言 江苏苏正
律师事务所工作。

扶养


